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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需要立法提供规范性保障。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

的现有立法存在效力层级低、有立法空白、已有规则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更严格保护”的要求等问题。生

态保护红线的立法模式选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应当处理好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与各类生态保护红线

区特别立法的关系;统一立法应当以确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护的基本规则为核心目标,并对生态保护红

线的地位、管理原则、划定与调整、差异化保护措施、评估与考核规则等关键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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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四部

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整体概念被首次被提出。2014年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首次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生态保护红

线”这一概念。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划

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的推进进行了部署

和安排。作为政策用语,生态保护红线这一表述

方式形象、生动地表达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宗

旨。即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

用途管制的重要举措;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有

效手段;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的

有力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特别是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后如何守住“红线”的关键在于建立健

全法律制度保障体系[1],而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

是为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实施提供立法保障。考

虑到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

护区域大多已有相应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本

文将基于对已有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现状与问题的

分析,提出完善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立法保障的对

策建议。

一、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概况

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 发 展 与 改 革 委 员 会

2017年5月颁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
办生态〔2017〕48号,以下简称《划定指南》)中

“7.2校验划定范围”规定,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的区域包括两大类:一是“国家级和省级

禁止开发区域”,具体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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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风景名胜

区的核心景区、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世界

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湿地公园的湿地保

育区和恢复重建区、饮用水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二是“其他各类保

护地”,具体包括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国
家一级公益林、重要湿地(含滨海湿地)、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野生植

物集中分布地、自然岸线、雪山冰川、高原冻土。
分别以上述18类生态保护红线区作为标题

关键词和全文关键词在北大法宝的法律法规数据

库进行检索,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梳理和归纳(表

1),可以发现我国现有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立

法状况大致存在三种情形。
表1　我国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立法状况

生态保护
红线区类型

专门立法状况

否
是

行政法规 部委规章 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

自然保护区 √ √ √ √
风景名胜区 √ √ √ √
国家公园 √
森林公园 √ √ √
地质公园 √ √ √
世界自然遗产 √ √ √
湿地公园 √ √ √
饮用水水源地 √ √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 √
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 √
国家一级公益林 √
重要湿地 √ √ √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
沙化土地禁封保护区 √ √
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 √
自然岸线 √
雪山冰川 √
高原冻土 √

　　第一,存在专门立法,且立法体系相对较为完

整,在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均有专门立法进行规

范。这种情况以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为典型

代表。这两类区域均有专门的行政法规作为牵头

立法,同时地方还针对性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性法

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湿地公园

与重要湿地、沙化土地禁封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等区域的立法状况也大致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不存在专门立法,也不存在相关立法,

基本处于立法空白。这种情况以高原冻土、雪山

冰川为典型代表。虽然《划定指南》将这两类区域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内,但在当前环境保护

立法体系中尚未检索到关于这两类区域的相关规

定,仅仅在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中被提及。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关

于在动植物物种集中分布地或栖息地划定自然保

护区的规定,但属于原则性、指引性规定。因此,
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

地的立法也大致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有专门或相关立法但立法体系不健全。

其中国家公园和饮用水源保护地目前仅在地方层

面有专门立法,中央立法中国家公园只有专门的

政策性文件,而饮用水源保护地则只在《水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立法中有相关的条文进行规定;国
家一级公益林、自然岸线只在规章层级的《国家级

公益林管理办法》《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立法中有相对集中的条文进行规定;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则只在《水土保持法》中有

专门的条文进行规范。
正因为中央立法中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的

建构远未完备,这为地方立法提供了制度框架和

立法空间[2]。实践中我国有些地方就通过地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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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方式积极推进并落实生态

保护红线的“落地”,积累了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

地方经验。截至2019年4月,共有宁夏、海南、贵

州、广西、湖北、吉林和沈阳等7省区市通过制订

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生态保

护红线的划定与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表2)。
表2　地方性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情况

序号 名称 颁布机构 效力层级 颁布时间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地方法规 2018

2 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
海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会

地方法规 2016

3 沈阳市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沈阳市人民政府
地方政府

规章 2014

4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生态保护红线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贵州省人民政府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6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7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生态保
护红线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创新举措推

进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落地”。例如,2014年

2月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市政府关于划定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工作

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划定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决

定》。省级或市级人大常委会在生态保护红线问

题上所作出的“决定”,是特殊形式的法律文件,法
律效力应当比照同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布的地

方性法规,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履职要求[3]。

二、现有红线区立法的问题:基
于文本的分析

(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框架

评判生态保护红线立法优劣的核心标准是立

法能否全面、清晰地规定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构成要素的各项法律规范和规则。因此在分析现

有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问题之前,首先需对作为

一项法律制度的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构成要素,
也即本文所谓的制度框架进行识别和归纳。

2017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确立

了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

体目标,并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严守做出具

体要求,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撑。基于对《意见》文本的解读,并参

考相关研究文献①的归纳,本文认为,作为一项法

律制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应当主要包括三项内

容,即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红线区的保护以及相

关配套措施,其中划定与保护构成了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的核心内容。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应当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权限与程序、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标准、红线

区边界管理、红线划定后的调整等规则。红线区

保护应当明确生态保护红线遵循的基本原则、监
测和监管、保护与修复、评价与考核、生态保护补

偿、责任追究等规则。配套措施主要应当明确生

态保护红线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环境损害评估、
生态保护红线宣传教育等规则。

(二)现有红线区立法的问题分析

以上文所归纳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框架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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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文对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各类红线区现

有立法的文本进行了逐一研读和分析(表3),进
而将现有红线区立法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方面。
表3　各类红线区现有立法文本分析

红线区类型

制度要素

划定

划定
主体

划定
程序

划定
条件

边界
管理

核心
调整

保护

监管
主体

监管
措施

监测 修复
利益
补偿

评估与
考核

责任
追究

配套措施

信息
公开

公众
参与

宣传
教育

损害
评估

自然保护区 2 2 2 2 1 2 2 1 0 1 0 2 0 1 1 0
风景名胜区 2 2 1 1 1 2 2 1 0 1 1 2 1 1 0 0
国家公园 2 2 2 1 1 2 2 1 1 2 1 2 1 2 2 0
森林公园 2 2 1 1 1 2 2 1 0 1 0 2 1 0 1 0
地质公园 2 2 2 1 0 2 2 1 0 0 0 2 1 0 1 0
世界自然遗产 2 2 1 0 0 2 2 1 0 0 1 0 1 1 1 1
湿地公园 1 1 2 1 1 1 2 2 2 0 1 1 2 2 1 0
饮用水水源地 2 2 0 1 0 2 2 1 0 1 0 1 1 0 0 2
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2 2 2 0 0 2 2 1 1 0 0 1 1 0 1 0

极小种群物种
分布的栖息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国家一级公益林 2 1 1 0 0 2 2 1 1 0 0 0 0 0 0 0
重要湿地 2 2 1 0 1 2 2 1 2 2 1 1 1 2 2 0
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 2 1 1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沙化土地禁封
保护区 2 2 2 2 0 2 2 1 1 0 0 2 1 0 1 0

野生植物集中
分布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自然岸线 1 0 0 1 0 1 1 1 0 0 1 1 0 0 0 0
雪山冰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原冻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0—无;1—有;2—有且充分。

　　第一,大部分红线区的立法效力层级较低,除
了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有行政法规外,其他

涉及红线区的专门立法都是部门规章、地方性法

规或规章。效力层级过低导致立法权威性不足,
立法权限也受到极大限制,不足以保证生态保护

红线“更严格保护”宗旨的实现,无法为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提供充分的立法保障。
第二,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红线区

缺乏明确的立法进行规范,完全处于立法空白状

态,无法可依;高原冻土与雪山冰川即为典型。或

者仅有相关立法作出了原则性、零散性规定,缺乏

具体可操作的规范依据;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极
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即为典型。

第三,已有的针对特定红线区的专门立法或

多或少存在缺陷,无法完全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更

严格保护”的要求。一方面,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规

则不完善,缺乏关于红线区边界管理的明确规定,
红线区边界调整的条件和程序规定不严格。例

如,虽然《水土保持法》《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

法》分别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世界遗产

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的划定条件、权
限和程序进行了规范,但是缺乏核心区划定后的

边界管理规定,也未对核心区调整的条件、权限和

程序作出明确规定。2013年修订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确立了严格保护的原则,对
调整理由、调整年限、调整程序、责任追究等进行

了全面规定,但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其余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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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域调整的程序性规定还较为缺乏[4]96。另

一方面,没有针对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

保护区域作出特别的管理规定,无法确保“更严格

保护”目标得以实现。例如,《风景名胜区条例》整
体上偏重作为旅游资源的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对
于应当划入红线区的核心景区缺乏以自然保护理

念为指导的管理规范;森林公园的专门立法也未

贯彻差异化管理原则,未就应当被划入红线区的

“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进行特别规定。
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环境法发轫于污染控制

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构成了环境法的主

体。1987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中国自

然保护纲要》之后,自然保护才开始成为环境法的

主体内容之一。与之相适应,在立法层面自然保

护相关立法的受重视程度远远低于污染控制立

法[5]。因此,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立法存在上述问

题是特定社会与历史背景的映射,是对我国自然

保护及其立法发展阶段的真实再现。

三、完善红线区立法的路径

要使生态保护红线成为刚性法律制度并真正

“落地”,在通过法律解释对“生态红线”进行制度

确认的基础上,更需要根据立法论的视角展开分

析[4]95。本文以下即从立法模式选择与立法框架

确定两方面,对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路径进

行探析,以期提升生态红线制度的法治化程度。
(一)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模式的选择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意味着红线范围内的

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失去效力,“红线区”并非取代

原有各类保护区,而是加强保护和统一管理原有

保护区[6]。因此,从逻辑上看生态保护红线立法

模式可分为分散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
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分别制定法律法规。事实

上,这是我国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实然状态。
此模式的优势是契合当前自然保护管理体制的现

实,能减少部门职权和利益冲突对生态保护红线

立法的阻力。但是其缺陷在于,由于各部门对自

然保护区域的定位存在差异,且缺乏统一的协调

性立法,导致针对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

不能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变”总体目标的实现。
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立法并统一适用于

所有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此

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立法

的统一性,确保制度目标的立法实现。但是,在当

前我国自然保护立法框架不完善、权责分工不明

确、部门利益冲突未化解的大背景下,此立法模式

会对现有的自然保护管理体制带来极大挑战,立
法进程会遇到较大阻力。

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的推进实践,本文认为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

立法模式选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在《意见》所
提出的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实现之前,适宜采取分散立法模式。对已有的各

类自然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应按照生态保护红

线的管理要求进行修订。对于尚无专门立法的其

他各类红线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域,管理部门应

当尽快通过部门规章的方式进行专门立法,填补

立法空白,做到有法可依。当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基本完善、生
态保护红线制度基本建立并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之后,则应当采取统一立法模式。通过对各类自

然保护区域立法的系统梳理,归纳总结成为生态

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主要内容,实现一条红线管

控重要生态空间,一套规则管理生态保护红线[7]。
统一立法模式下,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

具体方式存在不同选择。第一,可采取法典化的

立法方式,即将所有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规定都

规定在一部立法之中,实现法外无法的目标。这

是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最高境界和理想

状态,但是目前还不具有可行性。第二,可采取

“政策宣示法+单行法”的立法方式,即生态保护

红线统一立法不规定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

护的实体内容,而仅是国家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

政策宣示以及管理体制或保障机制的规定。各类

具体红线区的管理通过单行立法分别进行规范,
也不存在普遍适用于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通用

性、综合性规定。此种立法技术仅为权宜之计,因
为政策宣示的软约束,此种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

法对实际工作的支持力度比较有限。第三,可以

采取“综合性法+单行法”的立法方式,即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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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红线统一立法只规定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

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度措施、保障机制等适用于所

有红线区的规则,至于各类具体红线区的管理则

通过单行法的方式予以规定。这是当前比较现实

的立法技术选择,也与我国当前环保立法的实际

样态相符,比较容易为立法机关接受。
在“综合性法+单行法”的立法技术方案中,

同时存在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和各类红线区特

别立法,这就需要明确两者的关系。从相关政策

文件的表述来看,生态保护红线不影响原有各种

自然保护地制度,而是在原有制度上加强保护力

度并进行统一管理的制度措施[8]。换言之,生态

保护红线区与原有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之间是一种

交叉重叠关系,原有自然保护区域中生态功能最

为重要、最具生态保护价值、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就此而言,生态保护红

线统一立法与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立法是一般法

和特别法的关系。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是关于生态

保护红线区划定与保护的一般规定,而各类自然

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则是关于特定生态保护红线

区划定与保护的特别规定。在法律实施中,优先

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当特别法没有规定时,适用一

般法的规定。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底线效应[9],
应当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底线性质,即
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

保护的规定是最低要求,各类自然保护地立法的

规定只能严格不能宽松。
当选择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时,还需

要考虑立法位阶。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家层

面的正式立法按照法律效力高低由法律 行政法

规 部门规章组成。受制于立法权限,规章的立法

空间有限,对于涉及限制公民权利或增设公民义

务的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而
这些内容恰恰是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中的核心内容

之一。此外,由于还存在大量针对各类自然保护

区域的专门立法,如果通过规章对生态保护红线

进行统一规范,则在涉及高位阶的特别立法时,无
法实现统一立法的“底线”规范功能。因此,生态

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位阶应当选择行政法规或法

律。考虑到法律制定周期的漫长性,制定行政法

规是目前较为可行的选择。
(二)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框架结构的确定

根据前文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框架的归

纳,并参照已有的各地方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统一

立法的立法例,本文建议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

的框架结构应当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总则、生态

保护红线的划定、红线区保护、法律责任以及

附则。
总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立法目的和依据、生

态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定义、适用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的原则、生态保护红线

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约束力等。总则部分的关键条

款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的原则”“生态保

护红线的地位和刚性控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和管理的原则”条款可设立“保护优先、功能稳定、
刚性控制、分类管控”的原则。保护优先原则强调

对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区的严格保护;
功能稳定原则要求保持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生态功

能稳定;刚性控制原则是指强化用途管制,严禁任

意改变用途,严禁任意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调

整[10];分类管控原则要求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实

行差异化管控,分区分类进行管理、保护或者修

复[11]。“生态保护红线的地位和刚性控制”条款

应当确立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先地位,相关规划要

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空间管控要求,空间规划编制

要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重要基础。同时,应当明

确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底线性质,即生态保

护红线统一立法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护的

规定是最低要求,各类自然保护地立法的规定只

能严格不能宽松。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权限与程序、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范围与标准、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边界管理以

及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等。此部分的核心条款是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权限与程序”“生态保护红

线的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权限与程序”
条款是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权限和程序的规定,
要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并注重不同层

级、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纵向层面,应规定国家

和地方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中的各自职责与

衔接;横向层面,应规定不同权责部门间的分工与

协调。“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条款应当首先确立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以及

“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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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尤为重要的是,应明确可以对红线范围进行

调整的具体情形,如红线区域确已丧失生态服务

功能或者其他确需修改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形。最

后,还应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程序,包括论证

与审批、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
红线区保护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红线区的差

异化管理、红线区的生态监测、红线区生态环境监

管、红线区内的生态环境修复、生态保护红线评价

机制、红线区保护成效考核、生态保护补偿以及投

诉和举报等。此部分的核心条款是“生态保护红

线的差异化管理”和“生态保护红线评价与考核”。
“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条款应遵循分类管

理、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在分类划定的基

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

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具体包括严格

的差异化的活动准入规则、差异化的环境影响评

价限制审批制度、差异化的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治理方案等[12]。“生态保护红线评价与考核”条
款应明确生态保护红线评价的主体并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实施定期

评价制度,及时掌握全国、重点区域、县域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功能状况及动态变化;评价结果作为

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布局、安排县域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和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依

据并向社会公开。国务院相关部门根据评价结果

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和政府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考核,并将

考核结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
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及责任追

究、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
法律责任部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违反规定在生态保护

红线区内进行开发建设等活动的法律责任,破坏

或者擅自移动生态保护红线地理界标、宣传牌和

警示标志的法律责任等。附则应当包括生效日

期、与相关立法的适用关系等。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家层面对于生态保护红

线的推进主要依靠政策驱动,这具有便捷之利,但

不能为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提供足够的规范效力

和持续的推动力。因此,在政策之外还需要促进

生态保护红线的法治化建设。对于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已有的立法,应
当对照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框架查漏补缺,确保

“更严格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当根据生态

保护红线的推进和深化进展,在总结地方立法经

验的基础上,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方式

实现立法体系的协调,从而最终助力于“一体化”
生态建设战略[13]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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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ldren'sliteratureinChinaisanorganicpartofChineseliteraturecharacterizedby"literary
modernization",anditshundred-yearhistoryisisomorphictothetransformationofmodernChina.
Theinternalrelationshipsbetween"evolution","evolutionhistory"and"evolutionhistorystudy"are
effectivelyintegratedintheoverallandsystematicstudyoftheevolutionhistoryofChinesechildren's
literatureinthepasthundredyears,whichhasimportanttheoreticalvalueforredrawingthehistorical
pictureandliterarypedigree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ThestudyoftheevolutionhistoryofChi-
nesechildren'sliteratureinthepasthundredyearsisnotthesuperpositionofdynastichistory.Guided
bythethemeof"newimagination",ithighlightstheinternalcontextoffoundation,continuation,de-
velopment,flexibility,oppositionandcontroversyinthesenseofgenerativetheory,representingthe
developmentandevolution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inthepasthundredyearswiththeuseofthe
evolutionofchildren'sviewandaestheticform,showingitsuniqueliterarycharminthepatternofna-
tionalityandtheworld.
Keywords:children'sliteratureinChina;evolutionhistory;theoreticalconception;overall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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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lizationofecologicalprotectionredlinerequireslegislationtoprovidenormative
guarantees.However,problems,suchaslowlevelandgapsoflegislation,haveoccurredintheexisting
legislationofallkindsofnaturalprotectionareasthatshouldbeincludedintheredlineofecological
protection,whichcannotmeettherequirementsof"morestrictprotection".Thelegislativemodeof
ecologicalprotectionredlineisphasedandgradual,andweshouldproperlyhandletherelationshipbe-
tweentheunifiedlegislationofecologicalprotectionredlineandthespeciallegislationofallkindsof
naturalprotectionareas.Thecoregoalofunifiedlegislationshouldbetoestablishthebasicrulesfor
thedelimitationandprotectionoftheredlineofecologicalprotection.Thestatusofecologicalprotec-
tionredline,managementprinciples,delineationofauthority,adjustmentnorms,differentiatedprotec-
tionmeasures,evaluationandassessmentrulesandotherkeycontentsshouldbeclearlydefined.
Keywords:ecologicalprotectionredline;legislativeprotection;legislativemodel;legislative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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